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 援 同 意 書
    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，支援96年度台北縣社區復健服務醫療業務，
支援期間自96年1月 1日 至 96年12 月31日止；

    可支援時段每週（星期一），（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）

              每週（星期二），（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）

              每週（星期三），（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）

              每週（星期四），（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）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每週（星期五），（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）

              每週（星期六），（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）
              每週（星期日），（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計     時段

      證書號碼：

物理治療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附註：支援期間最長不超過一年，期滿如需繼續報准，應於期間屆滿前重新辦理報准。
